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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有關的財務安排  
 
 
 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("監管局 ")是根據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》  
(第 626 章 )("《條例》") 1成立的法定機構。監管局的主要職能是透過

發牌予物業管理公司及物業管理人，規管及管制在香港提供物業管

理服務；推動物業管理業專業行事持正，並提高該專業的能力及專

業性；以及維持和提升物業管理業專業的地位。政府當局在 2016 年

11 月 25 日宣布委任監管局成員，而監管局首次會議已於 2017 年

2 月 21 日舉行。政府當局發出的相關新聞公報載於附錄 I。  
 
2.  在相關法案委員會審議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草案》期間，政

府當局表示，監管局是個自負盈虧的法定機構，經費來自牌照費及

所徵收的一個很小數額的定額徵款。 2 根據該條例第 15(1)條，監管

局可藉規例，訂明牌照或牌照續期申請所須繳付的費用；須就發出

牌照或經續期牌照而繳付的費用；以及須就延長牌照的效力而繳付

的費用。此外，根據《條例》第 62 條，民政事務局局長可藉規例訂

明須就徵款適用文書而繳付的徵款的款額；豁除任何類別人士或文

書於徵款適用範圍之外；以及訂定條文以更有效地施行《條例》中

有關徵款的部分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《條例》於 2016年 5月 26日獲立法會通過，並會分階段實施。《 2016年〈物業管理服

務條例〉(生效日期 )公告》(2016年第 98號法律公告 )於 2016年 6月 10日刊登憲報，以

指定 2016年 10月 24日為《條例》若干條文 (該等條文主要關乎監管局的成立和職能 )
開始實施的日期。《條例》的其餘條文 (主要涉及提供物業管理服務業務的業務實體

和個人的發牌事宜，以及對該等服務的規管和管制 )將於較後階段實施。  
 
2 在審議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草案》期間，政府當局告知相關法案委員會，依政府當

局之見，物業管理公司牌照費的可接受水平為每年 6,000元左右，而物業管理人牌

照費的可接受水平，則為每年 400元 (第 2級 )至 1,200元 (第 1級 )左右。政府當局又表

示，就每份售賣轉易契所徵收的定額徵款的建議款額約為 200元至 350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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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謹請委員注意，在 2016 年 12 月 7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姚松

炎議員就監管局提出一項書面質詢。該項質詢及政府當局的答覆載

於附錄 II。  
 
4.  政府當局將於 2017 年 5 月 22 日舉行的下次會議上，向民政

事務委員會簡介與監管局有關的財務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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